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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報名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資料裝訂順序： 

1.鑑定申請表 

2.入場證（貼妥最近 3個月 2吋半身照片各 1張） 

3.觀察推薦表 

4.免收報名費證明文件及其他證明文件等依序裝訂 

2.申請鑑定之學生名冊紙本 1份報名當天繳交，學生名冊電子檔於 

106年 3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下班前 mail至嘉義縣特教資源中心。 

（spccenter@mail.cyc.edu.tw）。 

二、初選報名費：由各校代收，於統一報名時再由興中國小開具收據給各校學

生，複選報名比照初選報名方式處理。 

三、初選報名： 

初選

報名 

106 年 3 月 8 日前 

（星期三） 
8：00-17：00（不分區） 

報名及繳費地點 

特教資源中心 

(興中國小) 複選 

報名 

106年 3月 22日 

（星期三） 
8：00-17：00（不分區） 

 

四、入場證：樣式如後，一律以白色紙張列印。 

五、初、複選施測時間： 

初選 
106 年 3 月 18 日 

（星期六） 

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

09：10 
∣ 

10：00 

10：10 
∣ 

11：00 

11：10 
∣ 

12：00 

複選 
106 年 3 月 25 日 

（星期六） 
參加複選時另行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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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 106學年度國民小學 
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
入  場  證 

 
考生注意事項 

考生注意事項： 

1.請考生自備鉛筆或原子筆、立可帶、橡皮擦或

墊板等文具。 

2.考生入場時必須攜帶入場證對號入座，未到考

試時間不得先行入場。 

3.考生入場必須依規定座位就坐，不得擅自移動

座位。 

4.各項測驗於測驗時間開始 10分鐘後不准入場。 

5.答案卷上之編號應與入場證上之編號相同，如

有錯誤應舉手向監試人員報告，在測驗開始後

10分鐘內不報告而經發現者，該科不予計分。 

6.考生進場後應立即將入場證放在課桌左上

角，以便查驗。 

7.考生在場內不得交談、不得攜帶手機及電子通

訊器材，違者勒令退出試場，試卷作廢，以零

分計。 

8.初、複選入場證共用，請勿遺失並妥善保管。 
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入場證 
號  碼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測驗地點：嘉義縣興中國民小學 

初

選 

106 年 3 月 18 日 

（星期六） 

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

09：10 
∣ 

10：00 

10：10 
∣ 

11：00 

11：10 
∣ 

12：00 

複

選 

106 年 3 月 25 日 

（星期六） 
參加複選時另行通知 

＊ 備註：每一節是從學生進場入座開始至最後測

驗完成收卷動作。 

 

 

 

 

 

請貼 2吋正面半

身脫帽照片 

 

 


